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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釋字第一三０號解釋
中華民國 60年 5月 21日

解 釋 文

憲法第八條第二項所定「至遲於二十四小時內移送」之時限，不

包括因交通障礙，或其他不可抗力之事由所生不得已之遲滯，以及在

途解送等時間在內。惟其間不得有不必要之遲延，亦不適用訴訟法上

關於扣除在途期間之規定。

解釋理由書

憲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時，其逮

捕拘禁機關應將逮捕拘禁原因，以書面告知本人及其本人指定之親

友，並至遲於二十四小時內移送法院審問。」旨在保障人民身體之自

由，時限至為嚴格。惟事實上有因必要之途程需有在途時間，或因交

通障礙及其他不可抗力之事由，致發生不得已之遲滯者。如不問任何

情形，必須將此等時間一併計入二十四小時之範圍，既為事實所不

能，當非制憲之本旨。自應解為均不包括於該項時限之內。但其間不

得有不必要之遲延，應儘可能妥速到達，庶符憲法切實保障人身自由

之用意。至於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二條或刑事訴訟法第六十六條關

於扣除在途期間之規定，係為便利於法定期間內為訴訟行為之人，其

住居所或事務所不在法院所在地者而設，由司法行政最高機關定之。

向以各法院管轄區域內最遠地區為全境概括計算之標準，按其距離法

院之里程及交通狀況而從寬酌定其日期。核與上開憲法規定之性質與

主旨有別，自無適用之餘地。

不同意見書一 大法官 王之倧

解釋文

憲法第八條第二項前段所稱之「二十四小時內」不包括因天災事

變等不得已之遲滯以及在途解送等時間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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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理由書

憲法第八條第二項前段所稱之「二十四小時內」係對逮捕拘禁犯

罪嫌疑人之機關所定應行移送之猶豫期間。（參照本院院字第二八三

四號解釋之（一）前段）其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得已之遲滯以及在途

解送等時間自不包括在內。

本年四月十六日大法官會議第四一七次會議中本人所提出之解釋

文謂：憲法第八條第二項前段所稱之「二十四小時內」不包括不得已

之遲滯以及在途解送等時間而言。

同月三十日大法官會議第四一八次會議中以在大法官全體審查會

議所決定之本案解釋原則提付表決時，同意者僅六人，不足法定人數

未獲通過。

同次大法官會議中主席宣告：「贊成以憲法第八條第二項前段所

稱之二十四小時內不包括因不得已之遲滯以及在途解送等時間在內為

解釋原則者請舉手」時，大法官十人舉手表示贊成，已達法定人數，

通過。

同次大法官會議中以大法官全體審查會議時依據在同次大法官會

議中頃被否決之審查會議所決定之解釋原則所為之解釋文提付表決，

同意者僅七人，不足法定人數亦未獲通過。

本月十四日大法官會議第四一九次會議中以本人所提解釋文：

「憲法第八條第二項前段所稱之二十四小時內不包括天災事變等不得

已之遲滯以及在途解送等時間而言。」提付表決時，只六人贊同未獲

通過。

同次大法官會議中復以前次大法官會議時被否決之在大法官全體

審查會中之解釋文略加修改提付表決，以九人同意成為本院今日公布

解釋中之解釋文。

今日大法官會議第四二０次會議中以大法官全體審查會議時為說

明大法官會議第四一八次會議時被否決之大法官全體審查會議所作之

解釋原則與解釋文制作之理由所為之解釋理由書略加修改提付表決，

以十人同意成為今日本院公布解釋中之解釋理由書。

本人四月十六日所提之解釋文及同月三十日大法官會議所通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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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原則中所稱「不得已之遲滯」原無任何之限定，凡因天災事變及

其他事由所生不得已之遲滯均包括在內。今本院公布之解釋則以「因

交通障礙或其他不可抗力之事由所生不得已之遲滯」為限，是因交通

障礙或其他不可抗力以外之天災事變及其他事由如適遇狂風暴雨或驚

濤駭浪難以成行以及嫌疑人忽罹重病懷胎已近產期或甫生產輾轉移解

危險堪虞等情事所生不得已之遲滯則非該解釋所謂不得已之遲滯，逮

捕拘禁犯罪嫌疑人之機關為避免逾越時限之責任，將亦不顧後果非解

送不可。似此，究竟為逮捕拘禁機關解決問題乎，抑為之製造問題

乎。對於犯罪嫌疑人究係予以保障乎，抑係施以摧殘乎，殊違本人提

案解決機關問題保障人身自由之初衷，亦與大法官會議決議之解釋原

則大相背謬矣。

今日公布之解釋中載有「惟其間不得有不必要之遲延」一語，

「不得有」之遲延，既以「不必要之遲延」為限，則「必要之遲延」

當不在此「不得有」之列。因「交通障礙或其他不可抗力」以外之天

災事變或其他事由所生不得已之遲滯，謂之為「必要之遲延」不在此

所謂「不得有」之列，不包括於憲法第八條第二項前段所稱之「二十

四小時」乎，則該一語之有實與其解釋文之前段不無矛盾。謂之為

「不必要之遲延」應在此所謂「不應有」之列，非不包括於憲法第八

條第二項前段所稱之「二十四小時內」乎，此本該解釋文前段應有之

當然解釋，該一語之有實同於無，誠為贅文。矛盾乎，贅文乎，大法

官會議制作之解釋應有之乎。於大法官會議決議之解釋原則外為此蛇

足，非巧誠拙矣。

用特提出不同意見書如上

附：本院院字第二八三四號解釋之（一）前段及保障人民身體自

由辦法第二條。

一、本院院字第二八三四號解釋之（一）前段

保障人民身體自由辦法第二條所稱之「二日內」係指依法有權逮

捕人民機關訊明被逮捕人不屬其管轄時所定應行移送之猶豫期

間。在途解送時間自不包括在內。

二、保障人民身體自由辦法第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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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依法逮捕人民經訊問後⋯⋯⋯如認為非屬於其管轄權者應

於二日內移送於依法有管轄權之機關核辦。

不同意見書二 大法官 曾繁康

本案解釋文之通過，亟知同人等已殫精竭思，權衡公私利益之能

事，然尚有不能已於言者。良以憲法第八條第二項前段明定為「至遲

於二十四小時內移送該管法院審問」。而通過之解釋文，則謂不包括

因交通障礙或其他不可抗力之事由所生不得已之遲滯以及在途解送等

時間在內。既與前述憲法條項之明文規定有出入，則須有其他之憲法

明文規定以為其立說之基礎。蓋解釋權與修憲權不同。修憲權始可變

更憲法之規定，至解釋權則永在探求憲法之真意，以使憲法之真意發

生效力為目的，而非以使解釋者之意思發生效力為目的也。細觀大會

所通過之解釋文，用意雖非不佳，惟其理由，尚待加強。蓋諸如交通

障礙，不可抗力之事由，與在途解送之時間等，均難謂為乃制憲者之

所不知，明知之而不予擇用，猶據以為解釋之理由可乎？故必欲作此

解釋，自非有憲法上之明文規定作根據不可也。

附行政院函一件

行政院函

受文者：司法院

事 由：關於憲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二十四小時時限疑義請轉請大法

官會議解釋由。

一、據司法行政部本年五月三十一日臺（56）呈刑（五）字第三
二０六號呈為：據臺灣高等法院檢察處五十六年三月十日檢

文勤字第四四二五號及同年三月十一日檢文勤字第四五二二

號呈略以：「一、據澎湖地檢處五十六年二月廿七日澎湖檢

文字第二六三號呈略稱：『查澎湖地區環境特殊西嶼鄉望安

鄉七美鄉以及白沙鄉部分島嶼均屬離島交通不便且每年九月

起至翌年三月間為風季風力常達六至八級強航行經常阻斷司

法警察機關不能於廿四小時內將人犯移送本處時究應如何處

理謹請釋示』又據宜蘭地檢處五十六年二月七日宜檢文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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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八六號呈稱：「宜蘭地區五十六年度第一次檢察座談會

提案案由：『為三星警察分局轄區大同鄉係屬山地交通不便

及蘇澳警察分局南澳分駐所轄區係蘇花公路之間自去年十一

月廿五日崩坍交通中斷兩月有餘如果在以上兩轄區發生刑案

無法在廿四小時內送案情形不無特殊可否扣除在途期間案經

決議呈請上級核示』謹錄原案呈請鑒核示遵」二、經查所陳

各節確屬實情謹轉鑒核示遵等情按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

禁其逮捕拘禁機關應將逮捕拘禁原因以書面通知本人及其本

人指定之親友並至遲於廿四小時內移送該管法院審問為憲法

第八條第二項所明定惟在交通不便之山區或離島司法警察機

關將人犯逮捕拘禁後雖於廿四小時移送而以交通關係無法於

二十四小時內到達該管法院尤以風季交通時告中斷更無法遵

守二十四小時之時限，該項憲法規定有無在途期間之適用事

關憲法疑義實有轉請大法官會議予以解釋之必要等語。

二、按憲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人民因犯罪嫌疑逮捕拘禁時其

逮捕拘禁機關將逮捕拘禁原因以書面告知本人及其本人指定

之親友並至遲於二十四小時內移送該管法院審問本人或他人

亦得聲請該管法院於二十四小時內向逮捕之機關提審」關於

至遲於二十四小時內移送該管法院審問之時間計算有下列二

說：一、甲說：執行逮捕拘禁之機關自將涉嫌犯罪之人開始

逮捕或拘禁之時起計算須在不超過二十四小時之時間內即開

始將其移送法院至於在開始移送後祗須在移送途中係按正常

解送人犯之方法為之何時到達法院即非所問二、乙說：自將

涉疑犯罪之人開始逮捕拘禁之時起計算須於二十四小時內已

將其移送到達法院方可惟執行逮捕拘禁之機關若不在法院所

在地者則應扣除在途期間以上甲乙兩說究以何說為是此為首

須釋明者惟查扣除在途期間之規定原為便利不在法院所在地

之訴訟當事人而設現行法律對於在途期間明文規定必須予以

扣除者如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二條第一項前段「當事人不

在法院所在地居住者計算法定期間應扣除其在途期間

⋯⋯⋯」刑事訴訟法第六十六條規定：「應於法定期間內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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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行為之人其住所或事務所不在法院所在地者計算該期間

時扣除其在途期間」此外訴願法第四條第二項前段亦規定：

「訴願人不在訴願官署所在地住居者計算前項期限應扣除其

在途期間」行政訴訟法雖未加以明文規定然因係準用民事訴

訟法之規定故亦有扣除在途期間之適用惟民刑訴訟應扣除之

在途期間法律規定由司法行政最高官署之司法行政部所定民

刑案件訴訟當事人之在途期間（現訴願及行政訴訟均準用

之）較當事人實際到達法院所在地之時間為長如臺北縣到達

臺北市之時間為一日旨在對當事人予以便利若憲法第八條第

二項關於二十四小時時限之計算採扣除在途期間之說則所扣

除者似應以解送嫌疑犯實際在途之時間為準較能符合憲法保

障人權之旨而其結果則與甲說相同至於執行逮捕拘禁之機關

若在將有犯罪嫌疑之人逮捕拘禁後尚未超過二十四小時內發

生不能開始移送法院重大障礙非人力所能克服者如颱風空襲

等則自障礙發生至消滅之一段時間無論採甲說或乙說似均不

應計入如本案所陳澎湖地區之離島在颱風來臨時導致交通阻

斷之情形即屬之此一問題似應併予澄清。

三、案關憲法適用疑義函請 查照轉請大法官會議惠予解釋以資

循據為荷。




